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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购 

广西中铁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后续进展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路”、“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

与竞购广西中铁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工银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投资”）组建联合体，参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交通”）挂牌转让广

西中铁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中铁高速”、“标的企业”）51%

股权及 33.15 亿元相关债权的竞购交易，其中招商公路拟收购广西中铁高速 49%股

权及相关债权。董事会审议情况及标的企业详情请参见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招商

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91）、《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购广西中铁交通高速公

路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92）。 

依据董事会决议，公司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参与了广西中铁

高速 51%股权项目的竞价受让活动。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通知，公司和工银投资组建的联合体以 994,500 万元的价格成为广西中铁

高速 51%股权及 331,500 万元相关债权的最终受让方，其中招商公路受让广西中

铁高速 49%股权及相关债权。根据挂牌公告的要求，转让方、受让方签署了产权

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补充合同，后续双方将根据产权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补充合

同的约定履行交易的交割义务。 

本次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订约方：甲方（转让方）：中铁交通 

          乙方（受让方）：招商公路、工银投资 

2.签约日期：2019 年 12 月 16 日 

3.生效日期：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

外，产权交易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4.对价：《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出售中铁高速 51%股权及人民币 331,500 万

元相关债权的对价为人民币 994,500 万元，其中，招商公路出资人民币 637,000

万元受让中铁高速 49%股权，并代表支付人民币 331,500 万元受让本次交易的相

关债权；工银投资出资人民币 26,000 万元受让中铁高速 2%股权。 

《产权交易补充合同》约定：鉴于挂牌交易基准日后广西中铁高速向中铁交

通分配利润约 123,306 万元，各方同意广西中铁高速 51%的股权的交易对价调整

约为 600,114 万元。 

5.支付： 

（1）招商公路及工银投资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

298,350 万元（其中招商公路支付保证金人民币 286,650 万元，工银投资支付保

证金人民币 11,700 万元），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交易部分价款。 

（2）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 3 个工作日内，招商公路和工银投资应向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就本次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60%（含已

支付的保证金）：①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并生效；②补充合同签署并生效；③《账

户监管协议》签署并生效。于 2020 年 1 月 5 日或双方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的其它

日期（孰晚）前，招商公路和工银投资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30%。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双方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的其它日期（孰晚）前，招商公路和工银

投资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10%。 

（3）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招商公路向中铁交通支付标的债权相关转让价

款。 

6.交割：双方将根据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履行交易的交割义务，

招商公路及工银投资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首期款且中

铁交通实际收到标的股权转让价款首期款之日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自股权

交割日起，招商公路及工银投资享有标的股权对应的全部权利及权益。 



招商公路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标的债权转让价款且中铁交通实际收

到标的债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为本次债权转让的交割日，自债权交割日起，招商

公路成为标的债权的债权人并享有相应的全部权利及权益。 

本次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中铁交通、招商公路及工银投资

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的义务。 

在本次交易基准日股权交割日期间内，广西中铁高速所产生的损益均由股权

交割日后广西中铁高速的股东承担和享有。中铁交通对产权交易合同项下的产权

交易目标、股东权益及广西中铁高速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7.产权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资产处置 

受让方承诺产权交易后，同意并认可继续履行广西中铁高速现有劳务关系。

本次产权交易不涉及资产处置。 

8. 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本次产权交易中的标的企业 51%股权与 331,500 万元债权捆绑转让，不影响

产权交易标的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的享有或承担。 

若该项目顺利交割，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司将对

该交易事项的进展持续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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